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建立能源價格應變機制，並規劃補貼民生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院臺專字第115000598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5-8-6）

羅委員就建立能源價格應變機制，並規劃補貼民生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自美伊戰爭爆發以來，行政院卓院長每週一持續召開「因應中東衝突民生安定專案會議」、鄭副院長每週三加開「穩定物價小組臨時會報」、經濟部每日召開能源供應緊急應變小組會議，持續滾動檢討調整穩定物價及民生物資供應相關作為。

二、政府已擬訂七大主軸措施，包含「保護國人及僑民安全」、「穩定能源供應」、「穩定民生物價」、「穩定供應鏈運作」、「穩定市場秩序」、「穩定金融及股匯市」及「中央地方協力合作」，藉由跨部會協調，以確保能源供應、民生物價及供應鏈運作穩定，維護市場秩序並保障消費者權益。茲就穩定能源供應、民生物價及市場秩序相關措施說明如次：

(一)維持能源供給穩定：自本（115）年2月28日美伊戰爭爆發以來，政府透過三階段方案積極辦理石油及天然氣存量調度作業，第一為「提前調貨」，調度非中東氣源支應；第二為「亞洲調貨」，與亞洲同類天然氣買家商議互援；第三為「市場買現貨」，以充裕料源補足缺口；目前國內石油及天然氣存量皆高於法定規範。

(二)穩定民生物價，減輕國人負擔：

1.能源價格維持平穩：政府一直緊盯國際油價趨勢，中油公司依浮動油價機制（亞鄰最低價）及採取專案平穩機制，已為消費者吸收汽、柴油價格約114.7億元，並凍漲民生用天然氣及桶裝瓦斯價格，有效緩解國內油氣價格上漲壓力，專案平穩機制吸收售價漲幅至少6成；本年4月、5月民生用戶天然氣及桶裝瓦斯價格不調整；電價9月底前凍漲，以照顧民眾生活，穩定民生物價。

2.延長關鍵原物料減徵措施：延長黃豆、小麥、玉米、奶油、烘焙用奶粉、牛肉、水泥（卜特蘭一型）、汽、柴油等稅負減徵至本年9月底，並擴大汽、柴油貨物稅減徵幅度至50%；並自本年4月2日起至9月30日，減徵液化石油氣貨物稅50%（每桶20公斤瓦斯減徵6.9元），以減輕業者營運及民眾負擔。

3.公共運輸票價不調整：高鐵、台鐵、捷運、公車等公共運輸票價不調整，國內航線票價暫不調整。

4.肥料價格維持凍漲，持續辦理農漁業用油補貼：台肥公司維持肥料價格凍漲；農漁業用油補貼包括農機用油免徵5%營業稅，未來若油價超過中油公告牌價基準價格，即啟動漲跌幅差額補貼措施。漁業動力用油部分，持續辦理免徵貨物稅及營業稅，並依中油公司免稅牌價給予14%補貼。

5.啟動漁產業支持措施：為減緩國際油價上漲對遠洋漁業影響，農業部研提遠洋漁船相關協助措施並將盡速啟動，另持續掌握沿近海漁業用油成本，除持續現行補助措施外，若漁民購油成本超過民國102年高點，亦將盡速啟動進一步協助措施，擴大減輕漁民負擔。

(三)穩定市場秩序：啟動跨部會「物價聯合稽查小組」實地稽查，提供民眾檢舉不合理漲價或聯合哄抬物價24小時通報專線，對囤貨、哄抬價格等不法行為進行查緝；臺灣高等檢察署也啟動「查緝民生犯罪聯繫平台」，督導各地檢察署強化查緝行為。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布本年第1季CPI年增率1.23%，低於原預測數1.38%，顯示七大主軸措施已初步發揮穩定物價政策綜效。有別於韓國採直接補貼消費者作法，我國從源頭抑制成本上漲之傳導效果，透過汽、柴油亞鄰最低價及專案平穩機制，由中油吸收國際漲幅；維持電價、民生用天然氣、桶裝瓦斯價格不調整；國內大眾運輸票價凍漲；肥料價格凍漲等措施，有效降低國際油價波動對國內物價影響，並預防通膨預期。

四、另為持續協助青年就業，勞動部相關作為如下：

(一)自112年至本年統合11個部會資源，賡續推動投資青年就業方案第二期：方案聚焦於「職涯發展」、「人力供需」、「青年薪資」、「青年失業」及「非典型就業」5項青年就業核心議題，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實體服務，以及線上Youth職涯就業諮詢平臺提供職涯諮詢，協助青年釐清職涯方向、瞭解產業趨勢及做好就業準備；推動「補助大專校院就業學程企業預聘青年計畫」補助學校辦理就業學程，並結合各產業之事業單位進行工作崗位訓練，強化在校青年之職場實務技能，協助青年畢業即就業；為鼓勵初次尋職青年強化求職準備、積極尋職及穩定就業，推動「初次尋職青年穩定就業計畫」，提供尋職津貼與就業獎勵。

(二)因應近期國際情勢變化可能對青年就業情勢之影響，推動「支援青年就業計畫」：

將原「初次尋職青年穩定就業計畫」之適用對象放寬為失業60日之青年，並提高尋職津貼及就業獎勵額度至4.8萬元，同時提供青年多元諮詢輔導資源，以協助青年順利接軌職場。

五、爰此，行政院為因應中東衝突，業啟動民生安定相關措施，已初步發揮穩定物價政策綜效。鑑於目前國際情勢仍未緩和，將持續辦理各項物價平穩措施，精進各項相關政策，並盤點已產生虧損或實質受損之行業、產業，規劃個別補貼，或以整體特別預算方式協助。考量我國與南韓政府應對高油價邏輯不同，南韓政府係採取事後補貼低收入戶，我國則採取源頭阻斷，透過中油與台電前端吸收成本，阻斷國際能源漲價向國內民生物價

（二）行政院函送沈委員伯洋就第11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院臺施字第1150006255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台立院議字第1150701494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9號）

沈委員就近期中東局勢緊張恐導致下半年物價節節高升，請國防部精算財政能力，保留伙食費裕度，同時確保伙食運輸暢通，以免演變成信任危機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國軍官兵伙食費係依單位建制人數編列，可區分為主副食品計值及副食代金，主副食品計值依實物及代金互換撥發，副食代金依各部隊駐地、任務等特性分別編列地區性及勤務性副食實物補助費，為因應物價漲幅波動，本部定期參考行政院公告物價指數，每年實施主副食計值調整，本（115）年已調增46元；每3年實施副食實物補助費檢討，民國114年已調增470元至1,120元，以確保滿足官兵伙食所需。

二、本部針對本島偏遠與外（離）島地區伙食供應，採「提高戰備存量為主、開放當地副食採購為輔」原則，已檢討提升糧秣存量「本島偏遠地區30日以上，外（離）島地區120日以上」，並採定期委商運補方式，於本島偏遠地區規劃9條路線運補28個單位，外（離）島地區規劃海運航班（馬祖每月第1週及第3週，東引每月第2週及第4週，烏坵每月第1週及第4週），另外（離）島地區增設屯儲所需冷（凍）藏設備，提升屯儲量達30日份以上，以因應天候海象不佳船班無法即時運補時，仍可確保伙食供應無虞。

三、為避免馬防部類案再生，本部每年持續檢討伙食費編列，並針對偏遠與外（離）島地區供應政策滾動式修正，以確保伙食供應無虞，有關外界輿論，本部將持續要求迅速回應適時予以澄清。
（三）行政院函送高金委員素梅就第11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院臺施字第1150006256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台立院議字第1150701494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10號）

高金委員就中國對我軍事脅迫及強化臺灣自我防衛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美國政府發布之「2026年度威脅評估」（2026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明確指出，中國解放軍持續制定軍事計畫及發展軍力，以利接獲指令即遂行武統臺灣惡行，該報告並未指出中國對臺軍事、灰色地帶與脅迫壓力有任何之消失。在充滿不確定性之國際局勢，面對中國軍力不斷擴張及頻繁軍事活動與灰色地帶挑釁行徑，臺灣感謝國際社會關注臺海情勢，將秉持守護和平與自由之信念，展現強化自我防衛之堅定決心，穩健推進與美國及其他夥伴之安全合作。我政府歡迎國際社會以任何友臺之具體行動，共同促進臺海及區域之和平、穩定與繁榮。

二、致力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始終為我方政府一貫立場，惟和平尚須仰賴實力，一味懷抱姑息與妥協，甚至謬持投降心態，均無法帶來和平。臺灣提出國防特別預算，旨在以實力捍衛和平，捍衛臺海現狀與臺灣人民民主自由之生活方式。陸委會之民調亦顯示，70.4%臺灣民眾支持政府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自我防衛。我政府多次強調願在對等尊嚴、相互尊重、健康有序、互利互惠之原則下，與對岸進行對話交流，呼籲中共當局與我民選合法政府溝通，從人民最為關切之民生、交流往來安全等議題開始，務實處理問題，回應國際及兩岸人民期待。奈何中共始終堅持其預設之政治前提作為對話基礎，執意形成兩岸官方互動往來之最大阻礙。

三、鑑於民眾殷切企盼臺灣強化自我防衛，為有效增進國防特別預算之特別條例審查，國防部分別於本（115）年1月19日及4月20日貴院之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進行兩次機密專報，詳述規劃案項內容，並提供專案報告公開版，所編列之1.25兆元案項係分別循軍購、商購及委製等管道獲得。全案規劃軍購項目，均已與美方初步確認供售意願與交運期程，實際交運期程將於發價書簽署後，美方與主、次合約商議約，正式納入產線排程、啟動備料等而定。另商購、委製等項目，均須俟預算確認，辦理採購計畫、簽約等事宜後，始能確定交付期程，相關履約、違約等規範，均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四、有關近10年美國對臺軍售之軍購案名、預算編列及交運進度部分，國防部業經綜整如下：

(一)高效能反裝甲飛彈，118億1,516.4萬元，主要採購1,700枚拖式2B飛彈，已全數獲裝。

(二)中程反裝甲飛彈，34億2,726.9萬元，主要採購400枚標槍飛彈，已全數獲裝。

(三)新型戰車，453億6,264.3萬元，主要採購108輛M1A2T戰車，已全數獲裝。

(四)遠程精準火力打擊系統，325億2,354.7萬元，主要採購29套海馬士系統及84枚戰術區域飛彈，全數預定於民國116年完成，已獲裝11套系統及64枚飛彈。

(五)陸上機動布雷系統，48億9,847.6萬，主要採購14套火山布雷系統，全數預定於118年完成。美方刻進行產製作業。

(六)空降作戰傘具裝備，5億6,099.2萬元，主要採購5項空降作戰傘具裝備共4,842件，全數預定於117年完成。美方刻進行產製、交運作業。

(七)攻擊無人機飛彈系統，57億8,677.7萬元，主要採購人員殺傷型無人機685架及反裝甲型無人機291架，全數預定於116年完成；其中反裝甲型無人機已全數獲裝。

(八)人攜式短程防空飛彈，690億1,645.2萬元，主要採購2,621枚刺針飛彈，全數預定於120年完成。美方刻進行議約、產製作業。

(九)新購BLOCK 1B方陣快砲，101億5,936.2萬元，主要採購13套新購方陣快砲與執行8套方陣快砲性能提升，已全數獲裝。

(十)長程潛射重型魚雷，54億6,058.6萬元，主要採購MK48重型魚雷（24枚戰雷、4枚操雷），原預定於117年完成全數交運，現因受俄烏及國際戰爭影響供應鏈產能，已調整期程至119年完成。

(十一)魚叉飛彈海岸防衛系統，902億4,063.5萬元，主要採購100套魚叉飛彈海岸防衛系統，全數預定於119年完成。美方刻進行產製、交運作業。

(十二)愛二性能提升及採購愛三，1,791億3,973.7萬元，主要提升愛國者二型飛彈系統3套，並採購愛國者三型飛彈系統6套及相關彈藥，全數預定於116年完成。已獲裝3套愛國者二型飛彈系統提升及6套愛國者三型飛彈系統。愛三增程型飛彈美方刻進行產製作業。

(十三)F-16A/B型戰機性能提升，1,359億7,150萬元，主要執行F-16 A/B型戰機性能提升141架並採購AGM-154C飛彈等裝備，全數預定於117年完成。戰機性能提升已全數執行完畢，AGM-154C飛彈因採購最新構型且生產時程較長，導致交運期程由原112年延後。

(十四)F-16型機新式偵照莢艙，98億1,797.8萬元，主要採購偵照莢艙6具，全數預定於118年完成。美方刻進行產製、交運作業。

(十五)新式戰機採購，2,472億2,883萬元，主要採購F-16 C/D BLK70型戰機66架，首架機於113年12月29日完成首飛，原規劃於115年全數飛返，惟受產線搬遷重啟及供應鏈中斷等複雜因素影響產生交運風險，美方已採2班制20小時全力趕工，我方持續加強各項履約督導作為，俾利戰機儘速飛返。

(十六)高高空無人機系統，217億2,254萬元，主要採購MQ-9B無人機4架，全數預定於118年完成。美方刻進行產製作業。

(十七)F-16V（BLK70）型戰機作戰支援莢艙暨武器彈藥籌購，428億2,936.8萬元，主要採購F-16V型機作戰支援莢艙暨武器彈藥，全數預定於119年完成。美方刻進行議約、產製作業。

(十八)F-16型機遠距精準武器籌購，470億8,073萬元，主要採購F-16型機遠距精準武器，全數預定於119年完成。美方刻進行議約、產製作業。

(十九)國軍輪型（航空）油罐車籌購，7億238.5萬元，主要採購油罐車74輛，已全數獲裝。

(二十)先進地對空防空飛彈系統─第一階段，357億4,749.1萬元，主要採購NASAMS系統及相關飛彈，全數預定於119年完成。美方刻進行議約、產製作業。

（二十一）戰管新型機動雷達換裝，114億4,857.3萬元，主要採購L頻段機動雷達4套，全數預定於119年完成。美方刻進行議約、產製作業。

（二十二）HADR及TPS-75V雷達換裝，122億8,047.9萬元，主要採購非L頻段機動雷達5套，全數預定於119年完成。美方刻進行議約、產製作業。

（二十三）第三代陸區系統，78億1,787萬元，主要採購網管中心8套、通資節點154套、中繼系統24套。全數預定於116年完成，美方刻進行產製、交運作業。

（四）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第11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院臺施字第1150006258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台立院議字第1150701494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12號）

林委員就臺非外交戰略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中國挾其經貿力量，透過一帶一路及提供高額貸款等方式，在非洲積極推廣基礎建設，取得能礦資源及戰略交通要塞，近十餘年其影響力在非洲迅速崛起，擠壓我外交空間，亦對西方國家在非洲之傳統影響力造成威脅。近年中國更透過中非合作論壇及金磚峰會等多邊平臺，加大對我駐非館處打壓力度。本（115）年5月起，中國更提供非洲53個國家免關稅待遇，以加深非洲國家對中國市場之依賴，並試圖透過國際大外宣之方式，續向我友邦史瓦帝尼王國施壓。

二、為突破中國在非洲對我外交空間之層層封鎖，本部以「總合外交」下價值外交、同盟外交及經濟外交三大支柱為基礎，與我友邦史瓦帝尼王國、索馬利蘭及G7等理念相近國家加強在非合作，並積極爭取與其他非洲無邦交國家實質合作及往來。其中史瓦帝尼係我與非洲國家合作最重要櫥窗，除傳統農業、醫療、教育及基礎建設等各項合作計畫外，近年更透過「榮邦計畫」，藉由我在數位治理、資通訊、AI產業及智慧醫療等各項產業優勢，與史國進行合作。如我協助史國能源自主之「戰略儲油槽計畫」、協助史國產業聚落化之「台灣產業創新園區」（TIIP）及「史國5G政府及智慧城市發展計畫」等，刻正如火如荼進行中；我亦於民國114年分別籌組產業團及觀光團赴史瓦帝尼考察，為我商提供海外布局及投資機會，共創雙贏。上揭合作計畫皆為向其他非洲國家展示與臺灣合作之利基，與中國透過巨額債務陷阱取得能源、礦產及戰略要地掌控權之方式不同，臺灣互惠共贏之合作模式，方能為當地國人民帶來真正福祉。

三、現因臺灣在半導體及AI產業居全球領先地位，近年非洲國家對主權AI之重視，亦係我發展與非洲其他國家合作之契機；我亦透過提供獎學金、培訓及邀訪等方式，盼增加當地青年對我之瞭解，培養知臺、友臺之非洲新世代菁英。另亦藉由邀訪非洲媒體，增進當地媒體對臺灣民主、經濟、文化及社會現況之瞭解，提高我在非洲之能見度。此外，我在非洲地區加強與理念相近國家駐非使領館聯繫、交換訊息，以期集眾人之力形成對抗中國勢力擴張之防護牆，我亦積極尋求與友盟國家在非洲合作之機會，透過多邊方式與當地國建立連結，作為未來開展合作之基石。

（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定宇就第11屆第5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院臺施字第1150006257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台立院議字第1150701494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11號）

王委員就研議增設「國防義務特別扣除額」或提高參訓當年度所得稅免稅額度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研議增設「國防義務特別扣除額」或提高參訓當年度所得稅免稅額度問題：

(一)個人綜合所得稅制採量能課稅原則，相關免稅額或扣除額之訂定，係就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支出，准予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正確衡量其納稅能力，兼顧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本段所稱稅制無提供身分職業租稅優惠與(二)(三)所述情況不同，爰建議刪除相關文字。

(二)查財政部於民國102年9月23日公告「核釋國軍官兵支領各項給付徵免所得稅規定」，第46點及第47點所列「後備軍人依法召集服現役期間津貼─薪給（俸）、主副食費、主管職務」及「後備軍人依法召集服現役期間─報到及返鄉之交通費及誤餐費」均已屬免稅項目。

(三)另依「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第4條、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第8條規定，已對於後備軍人包含召集獎金、國軍醫療院所免掛號費、福利站購物、英雄館自費住宿、召集期間給予有薪公假及企業租稅優惠等相關優待。

(四)近年財政部持續優化整體綜合所得稅制，113年度調高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額額度，114年度起調高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並調高本（115）年度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綜合各項調整，應有效減輕民眾租稅負擔。依112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統計資料顯示，有302萬戶（占總申報戶44%）毋須繳稅，增訂「國防義務特別扣除額」或提高後備軍人之免稅額，對於毋須繳稅或經濟弱勢家庭尚無實益，採行其他非租稅獎勵措施（如直接補助），應較具實益。

二、關於國防部對美採購之各項武器裝備進度延宕案件可能造成之「戰力空窗期」與「預算遞延影響」問題：

(一)F-16V新式戰機、AGM-154C飛彈及MK-48重型魚雷等3案受全球供應鏈中斷及履約期程延後，致當年度預算遞延至後續年度支應；面對產製落後個案，已與美方協商依進度減（緩）付款項，以確保我軍購權益。

(二)另美國政府已成立專案小組（Tiger Task Force）監管執行進度，兩國亦藉由定期會議與駐廠稽核機制，督促廠商依期程產製交運，確保專案如期完成，儘早形成戰力。

三、關於陸軍裝甲兵訓練指揮部坑子口訓場整建案，評估第二階段工程提前執行之可行性問題：

(一)依本案計畫節點，坑子口訓場整建（第二階段）預計本年5月31日核定可行性評估報告，本年11月完成專案管理及監造招標，116年3月完成初步設計、116年6月完成細部設計、116年9月完成綜合報告書及水土保持計畫書、117年3月完成核定、117年6月完成統包招標，並管制於117年7月開工，目前刻正實施可行性評估審查中。

(二)全案已依王委員建議及國軍軍事投資建案作業規定，審慎評估相關作業程序，並詳細律定作業節點，國防部將偕同陸軍司令部共同落實管制，以維部隊訓練及工程執行。

四、關於勇鷹高級教練機專案2025年交機進度嚴重落後問題：

(一)新式高教機規劃籌獲66架，迄今交機56架，管制本年9月底前完成。全案尚餘10架（含114年未交7架及本年預劃交機3架），中科院表示延宕主因為4項外購系統件（發動機、環控系、起落架及座艙罩爆破系統），影響產線裝配與測試時程，致延宕交機進度。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漢翔公司）為達成如期交機之目標，在疫情、戰爭及美國優先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之持續衝擊下，戮力進行各種積極作為，如多次催料、訪廠及協助自製關鍵零組件等加強供應鏈管理作為，以及研討因應方案、調整工進等，務求於期程年度內完成全部交機。漢翔公司為滿足空軍訓練、換裝需求，不因交機遲延而受影響，爰採提高妥善率作為解決方案，雖因此增加成本、減少營收，然漢翔公司仍盡所有資源及人力，期達成國家任務。

(二)目前全案尚有10架機待交用，漢翔公司已規劃於本年第2季及第3季陸續交機，計畫於9月底前達成全案66架機交機目標。目前關鍵料件到料管控及廠內工進調整等已逐步發揮成效，後續將持續管制跟催廠商系統件交運作業，依各架機關鍵系統件預劃交貨日期訂定各機趕工計畫，並安排平日加班及假日加班追趕進度，每日持續檢討管制各機進度與機動調整工進；中科院及空軍亦全力配合趕工作業，每月召開管制會議，並定期與漢翔公司檢討工進，共同解決影響工進之窒礙問題，以確保交機進度穩定達標。

五、關於請輔導會基於保障退員就業權益之基礎上進行深切探究，提出具體改善與提高安置率之研議方案問題：

(一)輔導會投資事業及安置率概況：截至本年3月底止，安置基金持股20%以上之主要轉投資事業共22家，業務範圍涵蓋天然氣供應業、工業製造業、大眾運輸業、百貨業等，共計安置退除役官兵及榮民（眷）1,286人，平均安置率為42.19%，超過平均持股率33.27%。

(二)影響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欣彰公司）安置率之原因檢討：經輔導會分析，影響欣彰公司安置率偏低之主要因素說明如下：

1.股權結構影響經營決策：欣彰公司股權結構中，輔導會持股34.08%，公司實際經營者（朱家）持有逾六成股權，具絕對主導地位，依「公司法」規定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聘任、解任，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輔導會對董事會影響力較微，現董事長及總經理均由民股擔任，有關公司應積極提升安置率及其他經營面相關建議，輔導會均係透過會派董事，於董事會提出相關意見。

2.公司人力結構穩定，流動率極低：欣彰公司營運規模固定，員工多數長期任職，每年離退人數有限。在「勞動基準法」保障下，無法大量新聘人員，導致安置機會稀少。

3.再任薪資受限法規，影響留任意願：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規定，領有退休俸之退除役官兵再任公股事業職務，月薪超過少尉一級本俸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3萬8,130元即須停俸。欣彰公司目前釋出之職缺，多為基層員工，同職務薪資水準與民間企業相比，對已領退休俸者缺乏吸引力，部分人員任職後選擇離職。

(三)欣彰公司安置率現況：公司109年安置率10.47%，透過輔導會持續努力，藉由與民股協調、穩定就業方案、證照專訓專用產訓合作、促進推介等作為加強提升，安置率已由109年10.47%提升至本年3月底20.33%，安置退除役官兵計37位。

(四)輔導會持續精進作為：

1.強化董事會監督：

(1)指派輔導會傅副主委擔任欣彰公司董事，並於114年11月專程拜會該公司董事長，董事長當面允諾：未來職務出缺時，優先進用退除役官兵。

(2)請臺中市榮民服務處（以下簡稱臺中榮服處）處長擔任欣彰公司董事，加強溝通，深化榮服處與公司之合作，並結合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以下簡稱後指部），針對屆退官兵與榮民眷屬進行職缺媒合，以提升整體安置率。

(3)輔導會將持續透過董事會提案，要求公司落實此承諾。

2.建立就業媒合機制：

(1)要求欣彰公司於輔導會就業服務網填報職缺，即時揭露資訊。

(2)設置專責聯絡窗口，與中部地區榮服處、後指部對接，加速媒合。

3.輔導退伍軍人轉業至能源產業：

(1)開設專屬職能訓練課程：輔導會職訓中心針對天然氣產業需求，量身打造專業培訓計畫，持續開設專班培訓儲備人才庫，以維持儲備人才量能，俾推薦優秀人才進入能源產業服務。

(2)推動職能認證補助計畫：為提升退役官兵之職場籌碼，輔導會提供實質財務支持，包括鼓勵考取管線操作、安全管理等具備高度專業門檻之證照、提供學費補助與考試費用資助，減輕經濟負擔。

4.定期追蹤管考：每3個月召開「欣彰公司安置率提升專案會議」，由輔導會事業管理處、臺中榮服處、會派董事、欣彰公司代表及後指部共同檢討進度。

5.強化溝通機制：邀請欣彰公司董事參加輔導會轉投資事業工作會報，建立雙向溝通橋梁，並代為向公司經營層傳達輔導會之政策理念，確保公司在經營上達成獲利，同時妥善安置退除役官兵。

(五)輔導會將持續由會派董事於董事會中表達請公司優先進用退除役官兵外，並與欣彰公司協商爭取更多適合退伍軍人特質之崗位，並透過與中部地區榮服處及後指部媒合就業，以及持續爭取會薦職缺，俾提升退除役官兵與榮民（眷）之安置率。

六、關於因無人機產業蓬勃發展與企業用人需求增加，輔導會調整職業訓練，建請2026年延續往年擴大辦理方向，並依實際需求動態調整班次問題：

(一)輔導會辦理職業訓練係依據國家產業發展、企業用人及退除役官兵需求規劃，並納入年度訓練計畫據以執行。無人機訓練原常態規劃每年9班，因應參訓需求增加，已連年辦理增班，2023年增開1班、2024年增開3班、2025年增開4班，並採最大崗位數錄訓。

(二)2026年除規劃增開4班外，輔導會已要求職業訓練中心視招生情形再適度增班擴大辦理，經統計，2023年至2026年4月無人機訓練參訓1,011人次。

(三)為協助學員考取無人機證照，輔導會已協調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運用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南亞技術學院等交通部核定之合格檢定考場，辦理專屬退除役官兵「無人機專案檢定場次」，以提升學員訓後考照合格率及競爭優勢。



